黄山区2024年民生实事宣传暨“民生实事·温暖人心”活动方案
为切实打好民生实事社情民意调查“排位战”，着力营造强信心、暖人心、聚民心的宣传氛围，确保民生工程工作继续走在全市前列，根据我区2024年民生实事实施任务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有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部署要求，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完善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评价体系，扎实做好2024年各项宣传工作，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关心、支持、参与民生实事，努力把“线上”与“线下”结合起来,让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，务求取得实实在在、群众满意的成效。
二、宣传重点

（一）宣传民生实事重大意义。民生实事是省委省政府推进“暖民心行动”的深化、延伸和拓展，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站在衷心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忠诚践行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高度，深刻认识实施民生实事的重大意义，把惠民生的事办实、暖民心的事办细、顺民意的事办好，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、幸福感更可持续、安全感更有保障。
（二）宣传民生实事重要举措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把握宣传重点、宣传范式、宣传节奏，全面宣传2024年民生实事政策的具体内容、范围、标准、程序、受益群体，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，以百姓视角、百姓语言宣传政策、解读政策，讲清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的政策原则，讲清“有进有退、滚动实施”的政策安排，大力营造“我知晓、我参与、我支持、我满意”的浓厚氛围。
（三）宣传民生实事重点成效。根据民生实事可感可及、普及普惠的特点，多形式、多渠道、全方位宣传好民生实事实施每个阶段政策、进展、成效，引导群众参与民生实事实施，监督民生实事有序实施和高效运行，及时了解群众所思、所盼、所忧、所虑，以知晓和满意为“落脚点”，让群众切身体会到实施民生实事给生活带来的新变化、新气象、新面貌，切实提高民生实事宣传成效。
三、宣传安排
（一）新闻宣传统全局。区委宣传部协同区民生办及区直各责任单位，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、在线访谈、政风行风热线、系列专题报道等方式，及时传递民生实事“好声音”，协调区融媒体中心加强民生实事跟踪报道。区融媒体中心要密切与区民生办及区直各责任单位沟通联系，从小实事讲大改变，常态化推送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，在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上开设“民生实事 温暖人心”专栏，宣传报道民生实事稿件，保证专栏上稿密度和频率，加大对省、市级以上主流新闻媒体投稿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民生办、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（二）信息宣传塑典型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结合民生实事工作开展情况，以客观性、及时性、新颖性、总结性、针对性为原则，编报省市区民生工程网站的工作动态、基层话民生、图看民生、视听民生等版块进行宣传。强化资金资产资源统筹和各类要素集聚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打造一批优秀案例和成功经验。各乡镇每月报送信息数量不低于4 篇，区直牵头单位每月报送信息数量不少于2篇，要注重信息报送质量，努力提升国家部委、省、市有关简报信息,省市级及以上网站信息刊载率、推介率。具体细则以信息考评办法为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生办、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（三）阵地宣传增效力。培训类、发放类、服务类、工程类项目均要标注安徽民生工程标识图案（附件1），工程类项目要另设在建公示牌和永久性标牌，其中永久性标牌含项目名称、管理单位、监督电话、项目概况等内容。区乡村“三级”联动在政务（为民）服务大厅（窗口）及政务（村务）公开公示栏中，公开民生实事政策材料，张贴民生实事公益广告，定期公开公示相关动态信息，同时在教育、社保、就业、医疗、卫生、住房、交通等为民办事中做好政策宣传。区民生办、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在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载体上公开政策解读、项目点位以及每月公开实施进展情况，具体细则以“双公示双公开”方案为准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利用全域文明创建、网格化服务管理、特色主题活动等契机，发放一封信等宣传资料，发放环保袋等宣传用品，通过政策落实过程、集中宣传、上门入户等送到群众手中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生办、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（四）全域宣传扩影响。以机关企事业单位应知应会为重点，延伸拓展到全覆盖、全行业、全领域，区民生办在第一次省民调前印发应知应会工作通知。机关服务、交通运输、医疗卫生、各类学校、菜市超市、城市管理、广场公园、工业企业、建筑工地、开发园区、景区景点、酒店宾馆、各类民宿、金融机构、营业网点等场所以条幅、公开栏、电子屏、广播系统、移动音箱、流动宣传车等载体张贴、播放民生实事政策内容。区委宣传部、区民生办将在省民调期间，以明察暗访的形式对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民生实事宣传工作落实情况进行随机抽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民生办、区直各责任单位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（五）走访宣传听民声。充分发挥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在民生宣传中的主力军作用，以村民组、楼栋为单元，灵活运用“一对一”、“一对多”等方式，通过上门入户开展“零距离”宣传，努力让居民对暖民心行动产生共鸣。完善区乡村三级联络员制度，重点对政策知识、宣传内容、宣传方式等进行培训，收集整理上报项目实施情况、存在问题及诉求，以“宣讲+互动”形式，在固定时间段、人员密集处为群众答疑解惑。区民生办要向属地特邀监督员介绍、汇报民生实事实施情况进展及成效，并征求他们对政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。持续开展民生实事走访调研活动，特别在省民调期间集中开展入户走访和“面对面”解读，聚焦供需精准对接、项目选点布局、资源有效利用、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，把情况摸准摸透，找准问题差距和短板弱项，做到宣传不留死角、工作开展到户、群众满意在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生办、区直各责任单位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（六）社会宣传浓氛围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以纸质资料、短信微信、宣传条幅、广播电视、固话（手机）彩铃、网络媒体、大型活动、新闻宣传等载体发放（发送）、张贴、播放、发布民生实事政策内容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在5月、11月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，组织开展有奖问答、文艺演出、摇号抽奖等特色系列主题宣传活动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百姓心里。民生实事一封信、海报等应于6月底前全部发放、张贴到位，加注“我区正在实施50项民生实事，如您和家人接到0551-12340来电时，请认真、耐心地回答问题，一句“知道”“非常满意”是对我区民生工作的肯定和鼓励”，单项民生实事宣传资料除上述语句应在开头处标注“黄山区50项民生实事之XXX民生实事”。采取“部门介绍+实地采访+群众感受”的形式，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宣传短视频不得少于2个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生办、区直各责任单位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四、落实工作责任

（一）明确工作职责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把民生实事宣传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，组织开展“民生实事·温暖人心”系列活动（附件2），以“大融合、大联动、大共管”方式，与项目实施同步部署、推进、督查、通报、考核，不断推进制度化、常态化、长效化。区民生办承担牵头抓总职责，统一组织，统筹安排，加强协调；区直各责任单位运用有效载体做好民生实事宣传工作，同时加强对乡镇宣传工作的指导。
（二）全力抓好落实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结合谋划、开工、建设、完工、验收等项目实施阶段，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，共同营造全区上下齐心协力抓宣传的浓厚氛围，不断提高民生实事的社会影响力、群众知晓率和公开透明度。综合运用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等方式，开展民生实事主题宣传活动，使民生实事各项政策进机关、进园区、进社区、进医院、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村组，突出面向社会大众、务工人员、老年群体、高校学生、受益对象的宣传，努力让各项政策措施深入人心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。
（三）注重宣传实效。坚持全面宣传、精准宣传、立体宣传，在做好主流媒体传、广播音箱响、标语条幅挂、视频屏幕放、网络流量用、主题活动办、宣传资料发、宣传用品给、典型示范引、常住居民访“50字诀”等常规宣传的基础上，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，引导支持广大群众发挥首创精神，开展“与爱‘童’行”“邻里守望”“微心愿”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，让城乡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。同时运用好“民声呼应”平台，加大正面宣传舆论引导，将宣传活动与推进民生实事实施结合起来，真正把民生实事政策递到群众手上、传入群众耳中。（附件3-7作为宣传模板参考）
（四）严格成效考核。3月份开始，区民生办将对以上各项宣传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月度通报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，并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宣传工作小结及情况统计表（附件8）首次报送时间为3月27日前，之后每月月底前常态化报送区民生办。区直各责任单位、各乡镇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策划，全面推进，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，及时报送区民生办。未尽事宜，另行提示。
